
关于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在网上直销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１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７２０００１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

定期定额投资及费率优惠起始日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２

、定期定额投资及费率优惠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办理定期定额投资及费率优惠业务的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交易日（本公司公告暂停时除外）的交易时间（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３

、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业务（限前端收费）

投资者使用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行借记卡通过本公司网上

交易系统办理定期定额投资实行

４

折优惠。 即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申购费率按

４

折优惠

（即实收申购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４

），但折扣后的实际执行费率不得低于

０．６％

；原申购费率等

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执行该基金原费率。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告仅对通过财通基金网上直销投资本基金的定期定额业务及定期定额业务的费率

有关事项予以说明。定期定额业务是基金申购业务的一种方式，投资者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

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指定银行于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

定的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以及基金申购业务，每期扣款金额最低为

１００

元。投资者在办

理本业务的同时，仍然可以进行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登录

本基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ｃ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阅《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资料。投资者亦可拨打本基金管理人的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２０－９８８８

垂询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

件。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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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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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33

证券简称：太安堂 公告编号：

2012－013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未出现增加议案、减少议案或修改原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10

日下午

2

：

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2

月

9

日

-2012

年

2

月

10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10

日

9:30-

11:30

、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2

月

9

日

15:00-2012

年

2

月

10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汕头市金园工业区公司六楼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柯树泉先生。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45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7,968,

11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00

万股的

77.968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5,

000,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00

万股的

75.0001%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0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968,016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

10,000

万股的

2.9680%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王志宏

律师和黄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6,822,423

股、反对

540,714

股、弃权

604,9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6%

，反对股份数占

0.6935%,

弃权股份数占

0.7759%,

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822,323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1.3987%

； 反对

540,7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2180%

；弃权

604,9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3833%

。

（二）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6,822,423

股、反对

538,114

股、弃权

607,5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6%

，反对股份数占

0.6902%,

弃权股份数占

0.7793%,

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822,323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1.3987%

； 反对

538,1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304%

；弃权

607,5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709%

。

（三）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6,822,423

股、反对

540,114

股、弃权

605,5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6%

，反对股份数占

0.6927%,

弃权股份数占

0.7767%,

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822,323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61.3987%

；反对

540,11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978%

；

弃权

605,5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035%

。

（四） 审议通过《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公司

2011

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

润将留存公司作为营运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76,044,308

股、反对

1,866,004

股、弃权

57,804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6%

，反对股份数占

2.3933%,

弃权股份数占

0.0741%,

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1,866,00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8704%

；弃权

57,80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476%

。

（五） 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76,052,408

股、反对

538,114

股、弃权

1,377,594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430%

，反对股份数占

0.6902%,

弃权股份数占

1.7669%,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52,3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4549%

； 反对

538,1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304%

；弃权

1,377,59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4146%

。

（六）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审计费

用为人民币

7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76,822,423

股、反对

538,114

股、弃权

607,5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6%

，反对股份数占

0.6902%,

弃权股份数占

0.7793%,

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822,323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1.3987%

； 反对

538,1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304%

；弃权

607,5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709%

。

（七） 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上海太安堂医药药材有限公司和广东皮宝药品有限公司向

公司董事续租房屋的议案》

控股股东太安堂集团有限公司及一致行动人柯少芳、 广东金皮宝投资有限公司为关联

方，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60,000,000

股，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6,052,408

股、反对

545,314

股、弃权

1,370,394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383%

，反对股份数占

3.0349%,

弃权股份数占

7.6268%,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52,3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4549%

； 反对

545,3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730%

；弃权

1,370,39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1721%

。

（八）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和部分超募资金以及募集资金银行利息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用用途、使用部分银行利息等三

项资金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其中，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

1,559,000

元，变更部分超募资金使

用用途

16,000,000

元，使用银行利息

5,000,000.00

元，共计

22,559,000.00

元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76,822,323

股、反对

538,114

股、弃权

607,6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04%

，反对股份数占

0.6902%,

弃权股份数占

0.7794%,

议案

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822,323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61.3987%

； 反对

538,1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1304%

；弃权

607,5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709%

。

（九）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044,208

股、反对

1,697,440

股、弃权

226,468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4%

，反对股份数占

2.1771%,

弃权股份数占

0.2905%,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1,697,440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1911%

；弃权

226,36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269%

。

（十） 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

该议案（包括

14

个子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6,044,308

股、反对

1,749,844

股、弃权

173,964

股， 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6%

， 反对股份数占

2.2443%,

弃权股份数占

0.2231%,

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1,749,84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9567%

；弃权

173,96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8613%

。

（十一） 审议通过《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044,208

股、反对

1,396,229

股、弃权

527,6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4%

，反对股份数占

1.7908%,

弃权股份数占

0.6768%,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1,396,229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0425%

；弃权

527,5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755%

。

（十二） 审议通过《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6,044,208

股、反对

1,362,779

股、弃权

561,12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4%

，反对股份数占

1.7479%,

弃权股份数占

0.7197%,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1,362,679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121%

；弃权

561,12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059%

。

（十三） 审议通过《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6,045,308

股、反对

579,514

股、弃权

1,343,294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39%

，反对股份数占

0.7433%,

弃权股份数占

1.7229%,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5,3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5.2191%

； 反对

579,5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253%

；弃权

1,343,19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2556%

。

（十四）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044,308

股、反对

1,360,729

股、弃权

563,079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6%

，反对股份数占

1.7452%,

弃权股份数占

0.7222%,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1,360,729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8464%

；弃权

563,079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716%

。

（十五）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购买及租赁本次募投项目房

屋和用地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6,044,308

股、反对

563,714

股、弃权

1,360,094

股，同意股份数占参加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326%

，反对股份数占

0.7230%,

弃权股份数占

1.7444%,

议

案获得通过。

其中，网络投票表决结果为：同意

1,044,208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35.1820%

； 反对

563,714

股， 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9930%

；弃权

1,360,094

股，占参加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825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委派王志宏律师和黄贞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了

结论性意见：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若干规定》、《运作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太安堂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国浩律师集团

(

广州

)

事务所关于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太安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

2012-006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 召开时间：

2012

年

2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9

时

2

、 召开地点：宁夏青铜峡市河西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

、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5

、 主持人：董事长陈家兴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8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111,813,

9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0.07%

，上述出席人员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2

月

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见证律

师、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

三、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在山西清徐经济开发区投资设立子公司并实施管道生产项目建设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1,813,99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2

、《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和实施地点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1,813,99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3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1,813,994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

权，本议案审议通过。

四、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马继辉律师、 臧海娜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6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增资并收购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的方式进行，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宁波华坤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

1,

162.80

万元向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华坤

"

）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

相关公告详见

2012

年

1

月

19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的《新海股份：关于向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增资并收购其部分股权

的公告》。

2012

年

2

月

9

日， 公司已在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宁海分局办理完成宁波华坤增资及股

权变更登记手续， 宁波华坤已正式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并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信息如下：

注册号：

330226000025669

名称：宁波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住所：宁海县城关镇梅林工业区（花园村）

法定代表人：陈垚坤

注册资本：壹佰玖拾万元

实收资本：壹佰玖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第二类

6866

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第二类

6856

病房护理设

备及器具制造、加工（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一般经营项目：塑料制品、模具、五金件、家

用电器制造、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与技术除外。（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

目。）

截至

2012

年

2

月

9

日，陈垚坤已归还对宁波华坤的全部欠款计人民币

1,080.00

万元，不存在

占用公司资金的状况。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120

证券简称：新海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7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

公司

"

）于

2008

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并取得相关

主管部门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三年。

根据宁波市科技局网站公布的 《关于公布宁波市

2011

年第二批复审高新技术企业名单

的通知》，公司已顺利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并于近日收到了宁波市科学技术局、宁波市

财政局、浙江省宁波市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宁波市地方税务局联合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

书》（证书编号为：

GF201133100208

）

,

有效期三年。

根据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政策， 公司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后三年内

（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所得税率按

15%

的比例征收。

2011

年度公司已按

15%

的

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上述税收优惠政策不影响公司对

2011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特此公告。

宁波新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03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11

年

12

月

7

日，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

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以下简称

"

海大国际

"

）与

Marine Harvest International Co., Ltd.

（以下简称

"Marine Harvest"

）及苏春枝签署了《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

转让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 海大国际拟以自有资金

380

万美元受让

Marine Harvest

所持有的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以下简称

"Panasia"

）

100%

的股

权。该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2

、

2011

年

12

月

7

日，海大国际与庄界成、洪详舜、许茂春、侯旭光、庄育雯及

Power Lion

International Co., Ltd.

（以下简称

"Power Lion"

） 签署了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

投资框架协议

"

）。根据投资框架协议，海大国际与

Power

Lion

拟在海大国际收购

Panasia 100%

的股权的同时，通过认购

Panasia

新增发行股份的方式对

Panasia

进行增资。 其中， 海大国际拟以

1,200

万美元认购

Panasia

新发行的普通股

70,000

股，

Power Lion

拟以

300

万美元认购

Panasia

新发行的普通股

30,000

股。该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

3

、

201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对

外投资的议案》，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大国际以自有资金

380

万美元受让

Marine Harvest

所

持有的

Panasia 100%

的股权。同时，与

Power Lion

在海大国际收购

Panasia100%

的股权的同时，

通过认购

Panasia

新增发行股份的方式对

Panasia

进行增资。其中，海大国际以自有资金

1,200

万

美元认购

Panasia

新发行的

70,000

股普通股，

Power Lion

拟以

300

万美元认购

Panasia

新发行的

30,000

股普通股。 增资完成后， 海大国际持有

Panasia 80%

的股权，

Power Lion

持有

Panasia

20%

的股权。

该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4

、

2011

年

12

月

29

日，经平等、友好协商，海大国际、

Marine Harvest

及苏春枝就转让

Panasia

公司股权事宜达成一致共识，签署了《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框

架协议的补充协议》，对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中涉及股权转让协议的最迟签约期限的相关条款

进行了修改。该事项的相关公告已发布于

2012

年

1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二、对外投资的进展情况

1

、

2012

年

2

月

9

日， 海大国际、

Marine Harvest

及苏春枝签署了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

股权转让协议

"

），约定由海大国际以自有资金

380

万美元受让

Marine Harvest

所持有的

Panasia 100%

的股权。

2

、

2012

年

2

月

9

日，海大国际、

Power Lion

、庄界成、洪详舜、许茂春、侯旭光、庄育雯及

Panasia

签署了《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

股份认购

协议

"

）， 约定由海大国际以自有资金

1,200

万美元认购

Panasia

新增发行的普通股

70,000

股，

Power Lion

以

300

万美元认购

Panasia

新增发行的普通股

30,000

股。增资完成后，海大国际持有

Panasia 80%

的股权，

Power Lion

持有

Panasia 20%

的股权。

3

、本次正式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份认购协议的交易主体、交易价格及其他主要内

容均与 公司

2011

年

12

月

9

日及

2012

年

1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中所披露的内容一致。

三、备查文件

1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权转让协议》；

2

、《关于

Panasia Trading Resources Limited

之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1

日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

2012-004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合同签署概况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在国家电网公司输变电项目皖电东送

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中中标（公司已于

2012

年

1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咨询网发布了相关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2-003

），本

公司按要求与项目单位浙江省电力公司签署了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

程一般线路工程钢管塔采购合同（包

12

、包

24

、包

26

），合同总金额约

35,204.25

万元，公司近日

收到合同原件。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

、浙江省电力公司（英文全称：

ZHEJIANG ELECTRIC POWER CORPORATION

，以下简

称

"

浙江电力

"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公司，公司实行总经理

负责制，总经理李卫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注册地杭州市凤起路

378

号，是一家以电网经营

为主的国有特大型能源供应企业，负责浙江电网的建设、运行、管理和经营，为浙江省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电力供应和服务。

2

、浙江电力与本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3．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公司与浙江电力无直接业务往来。

4

、本次合同的交易方浙江省电力公司为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公司，是一家以电网经营

为主的国有特大型能源供应企业，信誉优良，具备很好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标的：国家电网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钢管塔及相关服

务。

2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

35,204.25

万元（大写：叁亿伍仟贰佰零肆万贰仟伍佰元人民币）。

3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需在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

章后生效。

4

、合同的履行期限：合同交货时间为

2012

年

6

月

30

日至

2013

年

4

月

30

日。

5

、合同付款方式：合同生效后预付合同总价的

40%

，剩余款项根据材料采购、交货进度、

验收结算等情况予以分次支付。

6

、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付款方式、交货进度、质量保证、包装运输、安装调试验收、保

险、合同争议解决等条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公司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次合同的能力，公司将一如既往及

时、保质履行本次合同。

2

、该项目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的营业总收入的比例为

20.70%

。

3

、本次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本次合同而对交

易对手方形成市场依赖。

4

、本次合同交易对手方浙江电力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公司，此次合作将进一步巩固

公司在电网行业的业绩，合同的有效执行将继续提升公司的商誉，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综合竞

争力，为投资者创造更多利益。

五、风险提示

1

、 公司与浙江省电力公司签订的钢管塔采购合同主要在

2012

年度、

2013

年度上半年执

行，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2012

年、

2013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2

、此次合同以人民币结算，不存在汇率风险。

3

、此次合同中本公司提供的产品为钢管塔，为我公司技术成熟产品，不存在技术、产能

风险。 对于公司产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原材料价格风险已在合同条款中约定

相关条款予以防范。但该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全球市场、政治、经济等不可预计的或

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延缓履行。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的承诺。

2．

备查文件：《皖电东送淮南至上海特高压交流输电示范工程一般线路工程钢管塔采购

合同》。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0688

证券简称：

*ST

朝华 公告编号：

2012-003

号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终止审查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09

年

12

月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提交了《朝华科技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申

请文件，于

2009

年

12

月

17

日取得证监会第

092027

号《接收凭证》，并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取得

证监会第

092027

号《受理通知书》。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股东大会决议已过有效期，公司与原三家资产出售方签

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因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而终

止，且本次发行对象深圳港钟科技有限公司提出作为内蒙古东升庙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之一要求按照其出资比例进行股东分红，并表示不再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此将可

能对公司本次重组方案构成重大调整，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撤回重大资

产重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9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决议公告》），并向证监会报送了《关于撤回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

政许可申请文件的申请》（朝华文【

2011

】

5

号）

,

主动要求撤回申请材料。

近日， 公司收到证监会向公司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终止审查通知书》

（【

2012

】

20

号），决定终止对该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

特此公告。

朝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二月十日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增加中信证券（浙江）

有限责任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

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2

年

2

月

13

日起，本公司将新增中信证券（浙

江） 有限责任公司代理本公司管理的华宝兴业医药生物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240020

）、华宝兴业上证

180

价值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240016

）和华

宝兴业标普石油天然气上游股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62411

）的销售业务。投资者可以通过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的各营业网点办理以上基金的账户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一、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71- 96598

网址：

www.bigsun.com.cn

二、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700-5588

、

021-38924558

网址：

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

: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和

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11

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2

月

10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2

月

10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758,677,802.66 0.8793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18,323,855.06 0.9092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734,073,484.65 0.8670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832,764,713.02 0.9164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678,989,318.77 0.8395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835,414,965.23 0.9177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749,006,612.59 0.8745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787,620,760.3800 0.8938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829,020,496.70 0.9145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121,580,793.84 1.0608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964,677,981.86 0.9882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804,240,409.85 0.9347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20,176,300.02 0.9401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594,840,081.14 0.8649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557,733,605.61 0.8526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719,082,672.06 0.9064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126,465,479.58 1.0422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779,768,545.20 0.9266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733,717,754.58 0.9112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1,935,683,376.9500 0.9678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303,616,358.38 0.6518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727,665,992.75 0.9092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669,756,940.6500 0.8899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681,192,271.83 0.8406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702,144,642.630 0.901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